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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 争当警界先锋LL

楼智伟：对待工作 唯有认真两字
□通讯员 胡湘 何香庚

07警界

朋友圈里发广告
不明针剂随便打

微整形成“危整形”
□通讯员 胡永丽

如今的“微整形”工作室遍布朋友圈，打

个针就能瘦脸美白、抚平皱纹、肌肤水润⋯⋯

这让不少爱美人士不惜花费大价钱去做微整

形。做微整形手术所使用的针剂和药剂的有

效性，她们却从未去查证，这可能造成严重的

后果。

10 日下午，西城派出所民警根据侦查线

索，在时代广场某公寓内抓获了涉嫌销售假

药的犯罪嫌疑人吴某，并从其店内缴获溶脂

针、肉毒素、VC针剂、玻尿酸数盒。

今年 4 月初，阿露（化名）在朋友圈里看

到在时代广场卖衣服的吴姐开了一家微整形

工作室。一直嫌自己小腿粗的阿露就向吴姐

咨询价格，吴姐称最贵不会超过 1200 元一

针。8 日晚上，阿露来到吴姐的微整形工作

室，吴姐看了阿露的小腿后，没有做任何处

理，就从冰箱里拿出两个白色小瓶，然后加入

一些液体，配完药后给阿露的两只小腿分别

注射了一针。注射完后，阿露感觉双腿酸痛，

走路不方便。吴姐告诉她这是药剂发挥作

用，没什么大碍的。然后两人约定下一针打

完再来付钱。

这个吴姐，就是后来被警方抓获的吴

某。据其交代，2015 年以来，她在时代广场

卖女装，后来她看到微整形商机，就到上海报

名参加了美容培训学习班，并跟朋友学习了

一个月。回到永康后，她在时代广场租了一

间单身公寓，微整形工作室就算正式开业

了。平时吴某在微信朋友圈上发布工作室打

针的项目，也向前来购买衣服的顾客宣传。

工作室的肉毒素、玻尿酸等美容针剂基本在

微商处购得，进价 500-600 元左右，卖出的

价格是 1000-1300 元不等。吴某前后已为

十几名顾客注射过肉毒素、溶脂针等针剂，销

售额13000余元，盈利8000余元。由于缴获

的肉毒素等针剂都是韩文字样，无任何国内

销售许可证及进口产品检验报告书等，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应定性为假药。目前，吴某因

涉嫌销售假药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

进一步深挖中。

警方提醒，走俏朋友圈的微整形工作室，

从业者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医疗资质，参加一

些美容速成班培训几天获得了毕业证书后，

就在朋友圈或网络上发布广告，轻松吸引一

批爱美人士。这些来历不明的美容针剂所含

物质不明确，随便打进消费者身体里，存在着

一定风险，“微整形”可能会变成“危整形”，爱

美人士应谨慎选择。

曾经，他是一名军人；而今，他是一名警察。从军营到警营，“战场”变了，工作内容
改了，但他对工作“啃定硬骨头不放松”的执拗劲儿却始终未变，他就是楼智伟。

出生于 1972 年的楼智伟，现为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预审办案指导中队民警。2006
年，他部队转业参加公安工作，完成了从军人到人民警察的转变。2009年底，楼智伟进
入预审中队工作，平均每年主办的案件约 15 起，参与案件 25 起，其中大案命案占半数
以上。

认真负责，重新出发铸就职业责任

求证不懈求证不懈，“，“零口供零口供””下还原案件真相下还原案件真相

相较于部队较为单一的工作性质，警队的工作

则要复杂琐碎一些。如何面对工作更换，楼智伟只

是简单地用“平时多学多看多实践”一句来概括。

他说来看似轻巧，其实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面对陌生的工作，初到警队的楼智伟有些不自

信。但他很快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一切从头开始，

抓住每一次办案的机会向队里的前辈、同事学习。

同时，他还利用下班时间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在楼

智伟的努力下，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就啃下了“业务

不熟悉”这块硬骨头，业务知识夯实了，办案能力也

提高了，具备了独立办案的条件，逐渐成长为一名

办理疑难、重大案件的能手。

“楼智伟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他对工作可以用

‘吹毛求疵’来形容。每个案件，他总能将杂乱无章

的线索简单化，同时还‘复杂化’细节，让犯罪嫌疑

人无漏洞可钻，所以一般他办理的案子，都不会有

什么纰漏。”这是同事对他的评价。

现在，楼智伟已成为刑侦大队预审办案指导中

队业务骨干，说起自己的工作态度，他说，没有什么

诀窍，唯有认真两字。

在案件的审判期间，他总是能记住每一项证据

的细节，从而在长达数月甚至一年多的审判期间，

随时能够接受检察官、法官的质询，并给予有理有

据的回答。楼智伟说，人命关天，不敢不认真。他

所在的中队主要办理重大刑事案件，如果工作不细

心，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审判结

果。“交到我手里的案件，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不管

案件如何复杂，都要做好。”在这样的工作态度下，

近年来，由他主办移诉的40余起命案，每个案件都

成功顺利移诉并审判。

2014年6月12日，我市古山镇某村一山洞里

发生一起命案。洞内有一男一女，女子郎某已无生

命体征，而男子苏某虽还有生命体征，但呼之不

应。据报警群众反映，报警期间他们一直守候在洞

口，未见有可疑人员逃离。

作为该案的主办民警，楼智伟判断山洞内的苏

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在初步调查中，苏某却

拒不交代。

此案发生在离村庄几公里远的山洞中，人迹罕

至，没有目击证人，被害人已死亡。嫌疑人苏某在

案件的审查过程中拒不认罪，这是一起典型的“零

口供”案件。在法律上，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对

证明案件事实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对“零口供”

案件的定罪，案件中的其他类别证据如现场勘验笔

录、证人证词就显得尤为重要，需要达到证据“确实

充分”。

面对这块硬骨头，楼智伟顶住压力，制定了详

尽的审查计划，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一方面，他

全面收集、整理、审查苏某作案的各种证据，十多次

到案发山洞勘察取证，并走遍附近山上每条小路，

收集可疑物品；另一方面，他先后 8 次走访周边村

庄，询问群众百余名，并多次邀约刑侦专家、检察

官、法官对案发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做实验。

深入调查后，楼智伟发现苏某在案发前半夜，

曾与试图打群架的两拨人分别喝过酒。楼智伟决

定从这些人中确立证人证言，然而这拨证人有近

20 人，且大多为闲散的外地人，寻找困难。再加上

怕警方追究打群架这事，这些证人对细节的描述都

十分模糊，往往一个证人的反复调查就要耗费大量

的精力和时间。

楼智伟不怕繁琐，详细收集了各类证据，使得

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印证，还原了案件发生的全过

程，最终排除了他人作案或苏某伙同他人作案的可

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嫌疑人苏某一审、二审均被判处死刑，最高院

对其的死刑复核程序已完成，苏某现已被执行死

刑。楼智伟破获的这起命案，也成为了我省首例故

意伤害致死案“零口供”成功推理定罪的案件。


